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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 111年度婦產科診所手術及麻醉等病人安全業務督導考核(自評)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核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□診所無接生業務，免填以下表單。 

類別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

產房

基本

設備

及維

護 

 

1.婦產科得設產房及10床以下之產科病床（     床）。 

2.產房不得設於地下樓層。□符合 □不符合。 

(婦產科診所之門診手術室與產房，得合併使用。) 

3.產房應有□待產室 □分娩室 □刷手台。 

4.應有緊急供電(不斷電)設備。□有□無。 

5.產科病床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□床尾與牆壁間距≧1.2m；□床邊與鄰床距≧0.8m；□床邊

與牆壁距≧0.8m。□應備有隔離視線之屏障物。□緊急呼叫

系統。 

6.產房應具下列設備： 

□產台。    □真空吸引機或產鉗。   □無影燈。 

□接生器械包（□自然產 □剖腹產）。 

□產包（□自然產 □剖腹產）。 

□新生兒處理台。 □烤燈。 

□生命中樞監測設備包括:□心電圖 □血壓 □血氧濃度監

測設備。 

□緊急剖腹產手術設備。  □胎兒生理監視器。 

□超音波儀器(可與門診共用)。 

□污物處理設備。    □刷手台。 

 □急救設備包含:□人工急救甦醒球(Ambu)、□甦醒面罩、 

    □喉頭鏡、□氣管內管、□插管設備、□氧氣及氧氣導管

□電擊器或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□急救藥品：□藥品及數量有列冊管理，□藥品皆於使用效

期內。 

□未發現違規 

□輔導改進 

□限期改善 

□不合規定 

 

嬰兒

室基

本設

備及

維護 

1.婦產科得設嬰兒室，但設有產科病床者，應設嬰兒室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2.嬰兒室不得設於地下樓層。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3.每一獨立房間不得超過16床；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每床平均面積不得小於2.8㎡。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4.應有調奶設備：包括□工作檯、□清潔消毒設備、□奶品貯

存、□冷藏設備（□冰箱、□溫度計、□溫度記錄表）。 

5.應有□手部衛生設備及□嬰兒洗澡設備。 

6.應有下列設備： 

□嬰兒床；□嬰兒專用保溫箱或□站立式輻射加溫設備； 

□未發現違規 

□輔導改進 

□限期改善 

□不合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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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高黃疸之照光治療設備；□空調設備；□緊急聯絡系統；

急救設備:□嬰兒人工急救甦醒球(Ambu)、□甦醒面罩、 

□喉頭鏡、□氣管內管、□插管設備、□氧氣及氧氣導管

□電擊器或其他              。 

急救藥品：□藥品品稱及數量有列冊管理，□藥品皆於使

用效期。 

醫事

人員 

1.麻醉醫師:   人，麻醉護理師    人 ； 

□內聘；□外聘須依規支援報備，且留有紀錄。 

2.設產科病床者，應有值班醫師。□有 □無。 

3.護理人員    位；助產人員    位。 

產科病床:每 4 床應有 1名護產人員，並可依佔床率調整。 

  (有護產雙重資格者，擇一執登，護理人力可併計)。 

4.設有產科病房、嬰兒室者，全天 24 小時應有護理人員提供

服務。□有 □無 

□未發現違規 

□輔導改進 

□限期改善 

□不合規定 

手術

麻醉

記錄

之有

無及 

完整

性 

□ 麻醉(婦產科)醫師之訪視及說明記錄。 

□ 簽署手術、麻醉說明書及同意書(注意完整性、手術風險充

分告知、醫病雙方簽名)。 

□ 確實填寫手術室日誌記錄。 

□ 備有手術室麻醉全程紀錄(含麻醉用藥、方式、生命徵象監測) 

□ 備有手術紀錄（含手術部位、方式、過程等）。 

□ 備有手術全程護理紀錄：含□術前共同確認病人姓名、手術

部位、術式、特殊病史及過敏史。□傷口縫合前共同確實清

點紗布、器械、縫針數無誤等。 

□ 病人恢復室之觀察(生命徵象、麻醉恢復)紀錄。 

□ 訂有相關感染管制、清潔消毒措施。 

□ 手術器械確實清洗、消毒、滅菌。 

□未發現違規 

□輔導改進 

□限期改善 

□不合規定 

病人

安全

及法

規輔

導事

項 

1.醫護人員具高危險妊娠知識及緊急處理機制。 

2.診所具有緊急生產、輸備血及轉診流程。 

3.醫護人員應對高危險孕產婦進行衛教及告知返診時機。 

4.衛教孕婦需依懷孕週期做產前檢查、正確用藥及避免接觸致

畸胎之物質（如：抽菸、毒品或酗酒等）。 

5.為避免血栓形成，鼓勵產婦儘早下床活動。 

6.醫護人員能辨識異常生命徵象（含新生兒）、產後出血及併

發症，並有適當處置流程，必要時進行轉診。 

7.與後送醫院建立良好緊急轉診管道及病例回饋。 

8.醫護人員及相關員工需了解生產事故通報的時機和目的。 

9.診所如發生生產事故糾紛(指產婦、胎兒及新生兒因生產所

致之重大傷害或死亡結果)，應委由專業人員於生產事故發

生時 2個工作日內負責向產婦、家屬或其代理人說明、溝通，

並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，且應於產婦、家屬或其代理人要求

□診所已知所

有輔導事

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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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於 3個工作日內提供個人病歷、各項檢查報告及健保醫

令清單等資料複製本；資料眾多者，至遲應於 7個工作日內

提供。(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 4、5條) 

10.為預防及降低生產事故風險之發生，診所應建立機構內風險

事件管控與通報機制，並針對重大生產事故事件分析根本原

因、提出改善方案，及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要求進行通報(應

於生產事故事件發生後之次月 10 日前，於生產事故通報系

統：https://www.tpr.org.tw 通報)及接受查察。違反者，

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 25條，處新臺幣 2萬元以上 10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11.醫師執行非性聯遺傳疾病診斷所施行產前性別篩選之處

置，或僅以胎兒性別差異為由進行之人工流產等行為，為醫

師法第 28條之 4第 1款規定不得從事之醫療行為。 

12.診所有委託外部承攬者經營、管理或執行外包業務，應以診

斷、治療、核心護理以外之非醫療核心業務為原則，且依「醫

療機構業務外包作業指引」辦理。 

考核

結果 

□未發現違規，設置標準符合規定。 

□限期改善（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改善）。 

□其他：補件資料傳真 03-5558232；聯絡電話：03-5518160轉 255 承辦人。 

機構章及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衛生局查核人員簽章： 

https://www.tpr.org.tw/

